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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县域空间尺度的集体建设用地 

定级方法思路探讨 

陈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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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树人大学 经济与民生福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 要】：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对定级因素因子选择及指标量化、定级单元与均质地域划

分、级别界线落实等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在对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土地质量的空间分异特征、地价影响因

素及作用特征的分析基础上，结合浙江若干县市的实践总结，提出了基于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定级的

总体思路和技术体系框架。该技术体系的基本思路是，分类定级与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相结合；多因素综合评价法

定级为主、市场交易价格定级校验为辅；现状区位与规划预期区位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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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

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

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对于显化集体土地资源资产价

值，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支持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村集

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工作尚没有专门的技术规范，简单参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规定的技术方法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

亟需不断完善。鉴于此，本文基于浙江相关县市的实践，对县域空间尺度下的集体建设用地定级技术方法思路作初步探讨，以期

为相关技术规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1 集体建设用地定级的工作对象与空间层次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定级估价研究主要针对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并已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定级技术方法体系。当前随着农村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探索实践，涉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的相关技术研究也不断兴起。如刘泰圻等[1]结合广东省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实践对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方法作了探讨，崔宇[2]探讨分析了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过程中若干

核心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综合来看，早期涉及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主要是以一个行政村或一个

乡镇作为研究范围和工作对象[3,4]。2020年，国家全面部署推进了全国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估价工作。由于一个县域的村级行政单

位数量众多，少则百个、多则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村庄，若以单个村庄为工作范围开展定级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由于村庄内

部地域结构简单，地价差异不大，加之当前集体土地市场不发达，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应用侧重于宏观层面的引导和管理，

基于现实考虑，包括浙江在内的各地实践开展时主要以县域为单位统一组织县域全域集体建设用地统一定级估价工作。不同空

间尺度下的定级估价对定级因素因子选择及指标量化、定级单元与均质地域划分、级别界线落实等的技术要求不同。目前，针对

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尚缺乏专门的技术规范[5]，各地实践主要参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其主要服务于以单个城镇建成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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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范围的土地定级，对以单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的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具有较强指导性，但对于县域空间尺度下的集体建设用

地统一定级存在诸多不适应，需要结合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地价影响因素作用特征对技术方法体

系作相应的修正。 

2 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地价影响因素 

2.1集体建设用地的利用方式及利用特征 

由于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用地制度以及城乡土地市场的长期割裂和发育程度不一，使得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比于城镇国有

建设用地无论是在利用特征、土地质量还是地价空间分异规律上均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性。从土地利用方式上，不同于城镇国有

建设用地，农村地域土地利用主体是满足农林牧渔业发展的各类农用地，集体非农建设用地总量大但占比较低，且土地用途主要

为乡镇企业用地、乡村镇公共设施用地、农村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城镇外围的各村庄居民点，特别是集镇规

划范围和交通干线沿线，用地布局总体分散、不连片。由于农村社会经济活动量小，各项事业不发达，基础设施、公共配套设施

不够齐全，村庄内部地域结构简单，用地功能分区不明显，土地质量内部分异不明显，总体属于城镇服务设施辐射的腹地范围，

土地级别往往处于所在城镇土地级别的外延递推层次。同时，在我国“三级所有、村组为主体”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下，集体建设

用地主要限于村庄成员内部流转，市场交易范围狭窄、封闭。从县域空间尺度看，市场供给是面广量大且分散布局，而市场需求

则主要集中在区位条件较优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乡结合部或城郊村庄，偏远地区基本缺乏有效需求，土地市场点状特征明

显。这些特征使得集体建设土地市场、地价影响因素及其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独具特色。 

2.2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的地价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影响城乡土地质量及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因素主要是距城市(商服)中心距离及其影响程度等经济区位因素以及道路通达度、

对外交通便利度等交通区位因素，并由此决定城镇地价空间分布一般呈从城市中心向外土地级别逐渐降低，并沿城市主要道路

向外延伸的的典型形态模式。从单个村庄的空间尺度看，村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空间分布也存在类似规律。但从县域空

间尺度看，一方面，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体位于城市边缘的广大农村地区，属于城市(镇)各项服务设施辐射的腹地范围，土

地区位条件明显劣于其所辐射的城市区域，土地质量及地价水平总体低于城镇建设用地，宏观层面上观察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

级别总体处于所在城镇土地级别的外延递推层次，并总体呈距离市中心越远土地级别越低的态势；另一方面，各个村庄内部由于

地域范围小、功能分异不明显，土地质量差异相对不明显，总体比较均质，但由于布局分散且广泛，地价空间分布从宏观层面上

呈以村庄居民点为单元的点状特征。同时，不同的“点”之间由于各自村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产业规模、交通条件、与城

市之间的距离以及资源禀赋等的差异而存在较大的地域分异。如一些位置比较偏僻的山区，国家级、省级传统村落的土地使用价

值或地价水平要明显高于临近的一般村庄。由此可见，影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空间分异的地价主导影响因素相比于城镇国

有建设用地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在定级因素选择、作用方式、级别界线划定等方面加以特别关注。 

首先，在众多地价区位影响因素中，与城市(城镇)距离远近、交通便利条件等因素是影响集体建设用地质量的关键因素，在

定级因素因子选择及量化方面需重点考虑。如在城镇用地定级时，商服繁华度因素往往采用商服中心等级规模来表征度量，但对

于布局分散、区位条件有较大限制的集体建设用地而言，距中心城区或建制(集)镇距离指标更好反映了城市(镇)对不同农村地

域的辐射影响程度，表征效果更佳。对于交通条件，建设用地定级一般均可采用道路交通网、公共交通等指标来表征，但集体建

设用地定级时道路交通网、公交线路和对外交通站点应选择连接城乡、沟通农村的路网和线路；集体建设用地定级中由于运行农

村公交线路多为“招之即停”，公交站点影响并不突出。相反，利用国、省、县道以及乡村道路网密度、距离高速公路出口等影

响更为显著。同时，作用分值计算不应过分强调城市主次干道等的线性衰减，采用面状的道路网密度等更能反映集体建设用地的

交通区位优劣。 

其次，县域空间尺度下由于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点状分布明显，影响近邻地域“点”与“点”之间地价分异的主导因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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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各个村庄在人口规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收入等方面的差异，需要在定级中加以重点关注。而衡量村

庄社会经济状况的人口、收入等指标实质上是反映不同村庄土地质量总体水平的高低，通常作为土地分等因素来考虑，难以直接

纳入到土地定级因素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因此，有必要以行政村为单元进行村庄土地质量排序分等，以此修正定级成果，促进县

域空间尺度下城乡不同地域集体建设用地分等与定级的有机衔接。 

再次，处于城乡不同地域的集体建设用地，其地价空间分异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城镇地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如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城中村等)，其地价影响因素总体类同于城镇建设用地的均质地域，可按照土地用途及利用条件基本一致原则

加以划分。而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广大农村地域，由于集体建设用地布局分散，而且路网、路名及线状地物等往往不齐，级别界线

落实比较难处理，均质地域划分、级别界线落实等拟以不打破行政村界线为准，以确保级别界线清晰，减少实际应用中的纠纷矛

盾。 

3 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定级思路与技术方法 

3.1总体思路与技术体系框架 

建设用地定级主要是从影响土地质量的因素入手，在单因素评价基础上，采用多因素综合法评价土地质量总分值，然后根据

总分频率曲线法、总分剖面图法等综合划分土地级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空间分异特征及地价主导影响因素存在特殊性，在

县域空间尺度下开展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借鉴《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前文所述的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空

间分异规律及影响因素的特殊性。综合笔者在浙江相关县市的实践，县域空间尺度下的定级需突出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3.1.1分类定级与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相结合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因所处的区位条件较差，加之乡村用地结构简单，土地对不同开发利用方式适应性差异显著，考虑到不同

用地地价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如适合旅游发展的乡村地域，其商业利用价值较高，但对工业发展不利，因此集体建设用地定级拟

采取分类定级来刻画不同用地类型的地价空间分异规律。同时，由于集体建设用地地价点状分布，定级需要综合考虑行政村人口

规模、人口密度、经济收入等村级层次的宏观地价影响因素，但由于此类因素通常是作为土地质量分等的评价指标，定级因素因

子选择及量化很难兼顾，因此有必要开展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分等，以排序总分值高低修正定级结果。 

3.1.2多因素综合法定级为主，市场交易价格定级校验为辅 

多因素综合法定级能综合考虑各种与土地质量直接相关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评价方法定性定量相结合，不仅保证了土地

级别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也贯彻了价值主导定价原则。但由于其对土地价格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不够，评价结果不能直接反映

各级土地的级差收入及地价水平高低，故需采用市场交易价格定级法进行校验。但由于当前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普遍不发达，市场

交易价格定级面临较大现实难题。因此，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应总体遵循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定级为主，市场交易价格定级校验为辅

的技术思路。 

3.1.3现状区位与规划预期区位相结合 

土地定级一般基于对土地现实区位条件和现实收益水平的综合考虑，旨在综合揭示土地质量现状差异，但不能很好地体现

规划预期对土地市场地价真实水平的有效反映。为提高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及基准地价成果应用的客观性，土地定级宜适当考虑

规划预期区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农村风景旅游资源开发潜力、交通规划等因素的修正量化，最终得到既体现现状区位又体现规

划预期的建设用地级别，为建立既反映土地现实收益又体现土地预期收益的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奠定基础。 



 

 4 

3.2工作流程与技术方法 

综合浙江相关县市的实践总结，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定级工作的基本流程见图 1。具体的操作方法步骤主要如下。 

第一步，从地价影响因素入手，采用特尔斐法等方法，建立区分商服、工业、农村宅基地等不同用地类型的分类定级因素体

系和行政村土地质量评价排序因素及其权重体系。其中，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因素主要是指影响行政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质量

整体水平的一般因素。基于资料的可获性、易量化及显著差异性等，应主要考虑行政村区位因素、行政村经济发展水平及集聚规

模因素、行政村基础设施状况、行政村土地供应潜力因素、行政村发展潜力因素等。 

第二步，在单因素评价基础上，采用多因素赋权加和法模型分别计算单元总分值和行政村土地质量总分值。涉及因素量化及

作用分值的计算，需结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体属于城镇服务设施辐射腹地的实际，如商服中心(或城镇公共服务中心)的确定

除考虑市级、区级、小区级中心外，还需关注乡集镇、中心村的影响，作用半径的确定不应直接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规

定，以市级中心边缘到连片建成区边缘的最大距离为依据，而应以市级中心边缘到县域边界的最大距离作为依据。对外交通通达

便利度作用分值的计算，除关注距离车站、高速公路出入口等点状交通中心距离远近外，更应综合揭示城乡不同区域、不同行政

村对外交通手段及其便捷程度的差异。如县域范围内部交通联系以公路为主的，定级分值确定可按经过定级单元或行政村内的

国道、省道、县道、县以下道路等不同等级公路的线路数、方向等状况进行综合赋分得到。 

 

图 1县域空间尺度下集体建设用地定级的技术思路框架 

第三步，依据定级单元总分值，采用总分频率曲线法等，初步划分商服、工业、农村宅基地初步级别，进而结合行政村土地

质量总分值排序结果判别，对涉及行政村土地初步级别进行修正。 

第四步，从土地市场地价资料入手，划分均质地域，整理并依据样本地价分布特征采用方差分析法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定级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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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以多因素综合评价法评定结果为基础，经市场交易价格定级结果校验，调整形成最终土地级别，并落实土地级别界

线，揭示县域空间集体建设用地土地质量及地价空间分异规律，为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奠定基础。在定级技术上应充分利

用计算机系统和 GIS技术，以网格点为评价单元进行分值测算，提高定级效率和成果精度。 

3.3土地级别划分的原则与方法 

土地级别划分总体应利用总分频率曲线法、数轴法等，遵照级别内差异小、级别间差异大原则加以划定。考虑到城镇地域与

农村地域集体建设用地在利用特征、区位分异规律上的差异，则需遵照以下不同原则方法加以落实。其中，针对城镇地域(城镇

开发边界内)，土地级别应遵照土地用途及利用条件基本一致的原则加以划分：①土地级别高低与土地相对优劣、地价水平高低

的对应关系基本一致；②级别之间保持渐变过渡，相邻单元之间土地级差不宜过大；③保持自然地块及权属单位的完整性，级别

边界尽量采用具有地域突变特征的自然界线或人工界线。针对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农村地域，考虑到用地布局分散、地价点状分布

明显、线状地物少及路名不全等，级别界线落实原则上不打破行政村界线，首先依据行政村土地质量排序总分值进行行政村土地

质量分等，然后对比分析各行政村与城镇开发边界内相邻地域的土地质量分值，采用级别递推的方式确定相应的土地级别，其中

针对全部位于城镇地域的城(镇)中村及部分位于城镇地域但全部纳入城镇规划管理的城边村，可依据其与相邻区域的土地利用

条件差异状况，经同一性判别确定是否应归入到近邻城镇地域的相应土地级别之中，其余的地域可根据行政村范围界线通过级

别外递确定对应的土地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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